
上海排污许可证新办变更申请条件

产品名称 上海排污许可证新办变更申请条件

公司名称 上海道商企业服务中心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沪路99弄3号

联系电话  15021594806

产品详情

如何在国家排污许可信息公开系统申请排污许可 1.排污单位登录“国家排污许可信息公开系统”，在申
报指南栏目可下载《排污许可证申领信息公开情况说明表》和《企业守法承诺书》模板文件，线下填写
完成后扫描上传系统。
2.点击导航栏“网上申报”按钮，进入“国家排污许可申请子系统”业务办理平台页面。 3.注册后可进
行相关业务的在线申请。请注意，同一法人不同地区的分公司/分厂需单独申领排污许可证，注册时“单
位名称”为企业总公司/总厂名称，“注册单位名称”为本次申领许可证的企业分公司/分厂名称，若没
有分公司/分厂，才可填写总公司/总厂名称。
4.在本系统申报排污许可证，请点击“许可证申请”模块进行填报。 5.许可证在线申请业务包括5项：排
污许可证新办申请、排污许可证变更申请、排污许可证延续申请、排污许可证补办申请和信息公开。前
四项业务的申报流程相同，信息公开用于排污单位发布申请前信息公开内容。 排污许可证申请办理流程
步：排污单位点击“许可证申请”进入许可证申请页面
第二步：在许可证申请页面内点击“我要申报”按钮进入申请资料填写页面 第三步：根据填报页面左侧
导航，一步一步填写许可证申请信息，一个页面填写完成后，点击页面下方的“下一步”按钮，填报下
一页的内容，也可以点击“暂存”按钮，保存当前填报信息。 ?申请填报包括14个页面的内容，分别为：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主要产品及产能；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主要燃料及原辅材料；排
污单位基本情况-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大气污染物排放信息-排放口；大气污染物排放信
息-有组织排放信息；大气污染物排放信息-无组织排放信息；大气污染物排放信息-企业大气排放总许可
量；水污染物排放信息-排放口；水污染物排放信息-申请排放信息；环境管理要求-
自行监测要求；环境管理要求-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地方依法增加的内容；相关附件。 ?请按照页面
顺序进行填报。在填写主要产品及产能，主要燃料及原辅材料，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相关
表单内容时，系统会默认当前填报内容为企业注册时填报的行业类别下的内容（填写时可选择的下拉菜
单为注册时填写行业的下拉菜单），若当前申请单位涉及多个行业，请先选择企业所在行业，再依次进
行填报。 ?主要产品及产能信息表中，生产设施和产品都与主要工艺相对应，请分别添加主要工艺，及其
对应的生产设施和产品。 ?生产设施编号、污染治理设施编号、排污口编号为企业自行编制或填写当地统
一印发的编号。请注意相同的设施和排放口填写相同的编号，不同的设施和排放口填写不同的编号，一
次填写一个编号，请勿将多个编号写在一个文本框内。 ?为了满足各地管理要求的差异，所有表单中都新
增了其他信息列或备注信息文本框，若有对应表格中无法囊括的信息，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在其他信息
列或备注信息文本框中。 第四步：发布许可申请前信息公开。 ?排污单位填写完（1）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2）主要产品及产能；（3）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4）排污节点及污染治理设施；（5）大气污染



物排放信息-排放口；（6）大气污染物排放信息-有组织排放信息；（7）大气污染物排放信息-无组织排
放信息；（8）大气污染物排放信息-企业大气排放总许可量；（9）水污染物排放信息-排放口；（10）
水污染物排放信息-
申请排放信息表格相关信息后，可在本系统进行许可申请前信息公开，系统也会给予填报提示。
?在业务办理页面，点击“信息公开”模块
?点击“许可申请前信息公开发布”按钮，填写发布起止时间。 ?填写完成后，点击“发布”按钮，系统
自动向国家排污许可信息公开平台发布一条申请前公开内容。包括排污单位填报的10张表单内容和相应
的PDF文件。 ?信息公开期间排污单位不可以修改上述10张表单的内容，不可提交申请，但是依旧可以编
辑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和地方依法增加内容的信息。信息公开时间截止，用户可以再次编
辑填报内容。 ?信息公开期间用户可以撤销发布内容，系统留痕保存，用户可以再次提交发布内容。
?排污单位可以进入信息公开模块实时查看用户反馈意见。 ?许可申请前信息公开除了可在本系统发布外
，也可通过电视、广播、报刊、公共网站、行政服务大厅或服务窗口等其他形式进行公开发布。
第五步： ?许可申请模块所有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确认提交后，业务申请填报完成，申
报信息提交给管理部门审核。排污单位在提交申请页面，可下载排污许可证申请表。
?申请信息统一提交给企业所在区域市级（直辖市为区县），由市级（直辖市为区县）分发处理。
第六步： ?未提交：已填写申请，但还未提交，可点击操作列的“继续申报”按钮完成业务申报。
?已提交等待受理：排污单位的许可证业务申请已提交成功，等待受理中。
?审批中：排污单位的许可证业务申请已受理，正在审批环节。 ?审批通过：排污单位的许可证业务申请
已审核通过，排污单位可在各地规定期限内去相关部门领取审批意见和排污许可证正、副本。
?补件：排污单位业务办理资料不全，需补齐资料后再次提交申请。
?不予受理：企业提交审批部门有误，审批部门打回不予受理。
?审批不通过：排污单位不符合《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不予办理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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